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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发改价格〔2022〕93号

关于聊城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展改革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17号）、《山东省定价目录》（鲁发改价格〔2020〕1361号）、《关于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举措支持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鲁建物字〔2020〕8号）、《聊城市物业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价格管理权限

东昌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四区”）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收费、停车服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和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其基准价格及其浮动幅度（详见附件1、附件2）由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以下称物业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执行；其他县（市、区）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停车服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和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其基准价格及浮动幅度由当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物业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执行。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由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与物业服务企业通过物业服务合同协商确定。

二、物业公共服务费

（一）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根据物业服务等级、服务质量、服务成本等因素，实行分等级定价。物业服务等级的划分标准按照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聊城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等级服务等级标准>的通知》（聊建字〔2021〕63号）执行。

（二）因建设单位分期开发、分批交付使用等原因，造成配套设施设备、道路通行、绿化环境等未能达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标准的，物业公共服务费应当予以减免，差额部分由建设单位补偿给物业服务企业。属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的，市内“四区”减免比例为30%，其他县（市、区）减免比例由所在县（市、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物业主管部门确定。属于其他物业的，由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协商确定。

（三）业主应当自物业交付之日起按月交纳物业公共服务费。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公共服务费的，从其约定。经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同意，物业服务企业可以预收不超过6个月的物业公共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对预收时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四）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期间，住宅连续空置6个月以上的，由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提前书面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经双方共同确认（原则上以水、电、气均未使用为衡量标准，具体规定由双方协商约定），其物业公共服务费按照不超过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60%交纳。其他物业交付后空置6个月以上的，其物业公共服务费收费标准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另行约定。
三、机动车停放费

（一）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期间，车位使用人如不使用停车位，应提前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经双方确认后，自告知之日连续超过1个月（含）未停放机动车的，免收停车服务费。

（二）对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区域停放机动车的，可以收取车位场地使用费。对临时使用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车库（场）内的车位，或者临时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区域停放机动车的，可以按小时收取停车服务费或者车位场地使用费，停车未超过2小时（含）的应当免费；停车超过2小时的部分，每小时最高不超过2元，每日最高不超过20元。

四、其他服务收费
（一）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入以及车位场地使用费等收益资金归全体业主共有，由业主大会决定其使用方式和用途；未做决定的，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作为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的活动经费或者折抵物业公共服务费。属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的，其收益资金可以优先用于折抵物业公共服务费。

（二）物业服务企业代收取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经营的收入和车位场地使用费等收益资金，应当单独列账，独立核算，按季度将收支明细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0日。

（三）物业服务企业代为收取、保管业主共有收益资金的管理费扣除比例，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期间，由“双过半”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协商确定前暂按收益资金的20%扣除；业主大会成立后，普通住宅和其他物业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

五、其他事项

（一）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通过电子信息平台、公示栏等形式公示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提供的物业服务的等级、服务标准、等级对应的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具体收费项目及标准、收费依据、收费减免政策及程序、计费起止时间，以及12345市民热线、物业公司的服务电话等内容，自觉接受业主的监督。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物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管理权限，负责本区域内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与相关工作。
（三）未涉及条款按照《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聊城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2022年9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5年8月31日。聊城市物价局、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公布聊城市城区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基准价格及相关问题的通知》（聊价房字〔2014〕98号）同时废止。

附件：1.“四区”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分等级收费基准价格

2.“四区”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停车服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和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基准价格

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 8月29日

附件1
“四区”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

分等级收费基准价格

	服务等级
	基准价格（元/平方米·月）
	浮动幅度

	
	未配备电梯
	配备电梯
	

	一级
	0.3
	0.7
	可上下浮动10%


	二级
	0.5
	0.9
	

	三级
	0.7
	1.1
	

	四级
	0.9
	1.4
	

	五级
	1.2
	1.7
	


附件2

“四区”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停车服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和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基准价格

	项目
	基准价格
（元/月·车位）
	浮动幅度
	备注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停车服务费
	室内
	25
	可上浮10%，下浮不限


	占用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室外
	20
	
	

	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
	地下
	180
	
	

	
	地上
	100
	
	

	普通住宅前期车位场地使用费
	100
	 最高标准，下浮不限
	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区域停放机动车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聊城市人民政府

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8月29日印发   


